关于调课
   请任课教师严格按照课程表授课，请勿擅自调课、停课和并班上课，不得串课。如有特殊情况确需变动课表，请按以下流程办理相关手续。
1.任课教师因公（出差）、因事或因病确需调课的，须填写“调课申请表”，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安排补课时间。
2、调课需经系主任、教学副院长批准后报教务处确认备案，并由本部教务科或将军路校区教学管理办公室安排教室。

3、调课申请原则上应提前3个工作日提交。
4、一学期一门课调课时间不得超过总课时的10%。
5、补课时间原则上不能安排在晚上和周末，避免和晚上的公选课、文化素质课、周末的重修班等时间冲突。
6、如因急病、急事需调课时，请勿必第一时间通知到学生或学院，事后须补办相关调课手续。
7、原则上长假前后不允许调课
8、原则上重修班、校公共选修课和文化素质选修课不允许调课。
